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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調查紀要 

1.1 事故摘要 

  111 年 11 月 7 日林鐵第三道班於獨立山站完成抽換枕木作業，

使用機動道班車（以下簡稱台車）載運小型怪手返回樟腦寮站途中，

因煞車連桿斷裂致台車無法制動，溜逸途中發生 2 名人員跳車受傷之

死傷事故。 

 

1.2 調查依據 

一、 鐵路法 56-6 條第 2 款：「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

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交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得就

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 

二、 林鐵山地路線發生台車無法制動下滑溜逸，對正線列車行駛安

全造成重大影響，經鐵路機構於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

件調查第 2 次會議提報，審議認有必要進行調查，結論由交通

部鐵道局進行專案調查。 

 

1.3 調查組織 

  由交通部鐵道局營運監理組、機電技術組組成專案小組，對本事

故進行調查。 

 

1.4 調查過程 

日期 過程 

111 年 11 月 07 日 事故發生 

11 月 10 日 函請林務局停駛同型式台車進行特檢，以及

提供事故相關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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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過程 

11 月 14 日 調查小組人員至竹崎站勘查故障台車 

11 月 15 日 林務局列席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第 2

次會議說明事故過程與應變處置情形，會議

結論請鐵道局啟動專案調查 

11 月 17 日 林務局提供事故相關資料 

12 月 12 日 委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協助對

煞車系統斷裂零件進行檢視分析 

12 月 23 日 調查小組第 2 次勘查故障台車及對事故相關

人員進行訪談 

112 年 1 月 5 日 完成煞車系統斷裂零件檢視分析 

2 月 1 日 調查小組工作會議 

2 月 21 日 調查報告草案提請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4 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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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事故發生與經過 

2.1 事故過程 

  依據林務局提送行車事故報告書與調查小組進行人員訪談所得

結果，整理 11 月 7 日事故發生過程時序如下： 

時間 過程 

約 13:00 第三道班自樟腦寮站開行上山第 433 車次（編號 303、

302 兩輛台車）至獨立山站進行抽換枕木作業。 

約 14:00 於獨立山站作業，使用編號 303 號台車堆載枕木移動時

發現該輛車主煞車連桿斷裂。 

15:00 第三道班通知竹崎站，經竹崎站同意閉塞給定第 434 車

次後，下山返回樟腦寮站，由 303 號台車先行下山、302

號台車隨其後。 

 303 號台車因引擎煞車與副煞車系統無法停止車輛，操作

人員於本線 26K+600 處跳車，該員由 302 號台車接應上

車。 

15:05 下山第 2 次車自交力坪站發車。 

 303 號台車行至 3 號隧道前面車速減緩，後方 302 號台

車追上，第三道班領班自 302 號台車下車快步登上 303

號台車。 

15:19 第三道班領班確認 303 號台車無法停止，以無線電通報

竹崎站告知車輛無煞車。 

15:20 1. 竹崎站聯繫竹崎監工長，請監工區進行應變。 

2. 竹崎站通知第 2 次車於獨立山站待命。 

3. 竹崎站請交力坪站轉知第 214 次車於梨園寮待命。 

 第三道班領班約於 15K+650 處跳車。 

15:27 監工區於竹崎站內正線堆置枕木設置攔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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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303 號台車於 14K+300 處停住未進竹崎站，監工區人員

以人力將台車推入站內。 

15:34 302 號台車推入竹崎站內側線，狀況解除。 

16:16 第 2 次車進入竹崎站內。 

 

2.2 事故影響 

一、 人員：無旅客傷亡，303 號台車操作人員與第 3 道班領班因跳

車而輕微擦挫傷。 

二、 機動道班車：303 號台車主煞車連桿斷裂、變速箱損壞。 

三、 延誤：第 2 次車因樟腦寮站乘客眾多上下客費時，誤點 7 分，

與本事故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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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事實發現 

3.1 天候與環境 

3.1.1 天候 

  依據中央氣象局 111 年 11 月 7 日 15 時觀測資料顯示，竹崎

測站（嘉義縣竹崎鄉竹崎村舊車站79號(竹崎消防分隊)）氣溫28.5

℃，降水量 0mm；獨立山測站（嘉義縣竹崎鄉(獨立山三角點旁)）

無氣溫觀測資料，降水量 0mm。當日並無劇烈天候。 

 

3.1.2 環境 

  台車自獨立山站內 27K+300 處出發往樟腦寮站，因煞車連桿

斷裂無法制動，至 14K+300 竹崎站外第 13 號橋（牛稠溪橋）自

然停止。溜逸路段屬於山地路線，依阿里山林業鐵路行車實施要

點，竹崎站至二萬平站間列車行駛直線最高速限 25Km/hr、曲線

最高速限 22Km/hr。 

 

圖 3.1-1 阿里山林業鐵路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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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軌道 

3.2.1 基本資料 

一、 坡度 

  獨立山站（27K+300）海拔 743 公尺、竹崎站（14K+200）

海拔 127 公尺，本次事故台車溜逸距離約 13 公里，溜逸路段

內坡度最大為 27K+158 處之 4.04%~4.70%，最緩處為台車停

止點之 13 號橋 0.00%。 

表 3.2-1 坡度標調查表 

 

二、 曲線半徑 

  溜逸路段沿線曲線半徑最大為 800 公尺有兩處，分別位於

26K+248.44~26K+207.95、23K+066.37~23K+024.48；最小為

40 公尺有三處，分別位於 21K+388.82~21K+371.88 、

21K+369.23~21K+342.99、17K+149.14~17K+1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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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曲線種類及長度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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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曲線種類及長度統計表（續） 

  

 

3.2.2 軌道檢查與養護情形 

  依據「阿里山林業鐵路軌道、橋隧檢查養護作業規定」，路線

檢查分月檢與季檢兩種。 

一、 月檢查 

  月檢查項目：（一）軌道及其配件、（二）平交道、（三）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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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橋軌道、（四）其他事項。 

(一) 軌道 

  111 年 11 月 1 日進行月檢查，檢查結果如圖 3.2-1，部分

路段有路基不穩、道碴不足、枕木腐朽情形，故 11 月 7 日當

日第三道班於獨立山站進行抽換枕木作業（圖 3.2-2）。 

 

圖 3.2-1 111 年 11 月月檢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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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道班工作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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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交道 

  111 年 10 月平交道檢查維修保養紀錄如圖 3.2-3，台車溜

逸路段共行經 10 處平交道，均正常進行保養。 

 
圖 3.2-3 平交道功能檢查紀錄 

   

  



 

12 

  查當日台車溜逸途中，行經之各平交道設備皆正常運作。 

 
圖 3.2-4 303 號台車溜逸通過第 57 號平交道 

二、 季檢查 

  季檢查項目：含月檢查項目及（一）軌道幾何線形檢查、

（二）道岔檢查、（三）其他事項。 

  111 年第 4 季檢查於 10 月 5~7 日 3 天辦理，

13K+300~27K+300 間之季檢查結果如附件二，沿線雖有多處

軌道幾何量測結果需進行平時養護，但尚無需進行緊急整修之

處所，且於 10 月 30 日前陸續改善完畢。 

  本次事故過程中無發生車輛翻覆或出軌意外，尚未發現有與軌道

不整相關之因素。 

 

3.3 機動道班車 

  林鐵處有 21 輛台車，其中事故車同型台車共 4 輛，為交通部臺

灣鐵路管理局代管阿里山林業鐵路期間於民國 106 年購置，車輛購

置規範如附件三，4 輛其中 1 輛配屬第三道班並給定編號 303 號。第

三道班共配置 3 輛台車（編號 3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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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事故台車第 303 號（圖 3.3-1），當日載運 1 部小型挖掘機。 

 
圖 3.3-1 事故台車照片 

3.3.1 台車構造 

  依臺鐵局辦理招標時之「採購機動台車備註條款」（附件三）

及廠商驗收後提供之「道班台車操作養護維護手冊」（附件四），

台車動力部分：引擎出力軸藉皮帶連接變速機，變速機以鏈條連

接前輪軸、前輪軸以鏈條連接後輪軸傳動。煞車部分：主煞控制

使用軔性佳之木塊（松麻木）於輪緣制煞用；副煞控制使用鼓式

煞車耐磨石棉軔條，固定於車軸制煞及手煞車用。 

  查臺鐵局採購機動台車備註條款之圖說將副煞標示為「主煞

車組」與說明內容不同，另訪談得知林鐵員工將使用鼓煞之設備

稱為主煞車、使用木塊之設備為副煞車。惟本報告內對主煞、副

煞之稱呼仍依「採購機動台車備註條款」與「道班台車操作養護

維護手冊」之內容為主：主煞為木塊輪緣煞車、副煞為來令片鼓

式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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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構造示意如圖 3.3-2、圖 3.3-3 所示、操作設備如圖 3.3-4

所示。 

 
圖 3.3-2 台車構造示意圖 

 
圖 3.3-3 台車功能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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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台車駕駛座設備 

驅動搖桿 副(手)煞車搖桿 

主煞車搖桿 

變速箱 

(倒退、空檔、前進) 

前後大燈與前

後霧燈開關、

喇叭按鈕 

GPS 車速表 

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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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台車 2 套煞車裝置 

一、 引擎驅動系統 

  台車使用排氣量 400cc 四行程汽油引擎為動力輸出。 

  驅動搖桿用以調整引擎前後位置以改變皮帶鬆緊度，可操

作車輛自靜止開始移動，另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2 條

「雇主對於動力傳動裝置之未裝遊輪者，應裝置驅動搖桿」規

定設計，防止衣袖、肢體遭捲入之狀況發生時得鬆脫皮帶倖免。 

  驅動搖桿上裝有油門（押鈕），用以控制引擎轉速。 

  驅動搖桿有棘輪、棘爪，可固定引擎位置繃緊皮帶以維持

張力。當拉桿拉到底、皮帶繃緊傳動且拉桿由棘爪固定，怠速

下坡時能發揮動力煞車作用。 

  皮帶連接變速機，變速機藉由鏈條將動力傳達至兩個車軸，

故 4 個車輪皆為動輪。 

副煞車 

主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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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臺鐵局辦理招標時之「採購機動台車備註條款」：試車驗

收方式為載滿 7 人（或以上），行駛各監工區轄區內爬坡路段至

少 6 公里（需包含轄內坡度最大路段），試車過程應爬坡順利且

行駛中無熄火狀況，方得通過驗收。 

 

圖 3.3-6 台車驅動搖桿與油門 

驅動搖桿 

與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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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煞車 

  當駕駛拉動主煞車搖桿時，利用連桿與槓桿推動木質煞車

塊摩擦輪緣，以此摩擦減速。 

 
圖 3.3-7 主煞車拉動煞車緣木摩擦車輪輪緣 

  主煞車搖桿無棘輪、棘爪，當人員放開搖桿時木塊亦隨之

鬆開，需持續拉動才能持續施加煞車力道減速。 

三、 副煞車 

  車軸上有煞車鼓，當駕駛拉動副煞車搖桿時，利用連桿與

槓桿拉動來令片包覆車軸上之煞車鼓，以此磨擦減速。 

  副煞車搖桿上有棘爪，當拉動搖桿時可防止搖桿回撥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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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住煞車力道，於台車停留時做手煞車防止自行溜逸移動。 

 

圖 3.3-8 副煞車來令片包覆摩擦車軸上的煞車鼓 

  其他台車副煞車之連桿為一體成形（圖 3.3-9）；事故台車

副煞車之連桿中段以花籃螺絲銜接可調整張緊，藉此調整煞車

的鬆緊（圖 3.3-10）。 

 
圖 3.3-9 一般台車副煞車之連桿為一體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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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0 事故台車副煞車連桿具花籃螺絲構造可調整張緊 

 

3.3.2 台車檢修 

  林鐵將台車歸類為養路機械設備而非鐵路動力車輛，故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自動檢查規定應辦理

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檢點」。 

  林務局要求台車每月進行定期檢查、每週辦理重點檢查、每

日出動前辦理作業檢點。檢查或檢點之方式皆為目視或動作測試。 

  每月檢查有留存紀錄表格，惟 10、11 月並無定期檢查紀錄，

林務局表示因 303 號台車定期檢查均無異狀，故合併填寫於 302

號台車檢查紀錄內，於本次事故後補填定期檢查紀錄（圖3.3-11）；

每週五辦理重點檢查並補充潤滑油脂，重點檢查並無要求填寫紀

錄表格留存；台車每日出動前辦理作業檢點（圖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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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1 303 號台車定期檢查表 

 

圖 3.3-12 303 號台車每日作業前自動檢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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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副煞車連桿斷裂分析 

 
圖 3.3-13 303 號台車副煞車連桿斷裂 

  調查小組委託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展研究中心協助檢測分析

連桿斷裂處，結果如下： 

一、 觀察花籃螺絲外貌，花籃螺絲斷裂位置為螺紋處，斷裂面表

面呈現平坦狀快速斷裂形貌，斷裂面表面呈現海灘紋破壞形

貌。 

二、 花籃螺絲之化學成分符合 JIS G4051 S15C 規範規定，硬度

無明顯異常。 

三、 花籃螺絲螺紋斷裂處金相顯示，花籃螺絲斷裂起始於牙谷處，

斷裂面呈現穿晶破壞形貌，螺紋牙谷有軋延組織與微小裂痕

生成，心部組織無異常。 

四、 SEM 觀察花籃螺絲螺紋斷裂表面，花籃螺絲螺紋處斷裂面

呈現撕裂狀破壞與疲勞紋破壞形貌；斷裂面表面之成分以氧

化物為主。 

五、 由上述試驗分析，花籃螺絲材質、金相組織與硬度皆無明顯

異常，觀察花籃螺絲螺紋處呈現平坦狀快速破壞與疲勞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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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顯示花籃螺絲受到長期反覆應力，故花籃螺絲於牙谷處

產生微小裂痕以疲勞破壞成長，最後於花籃螺絲之螺紋處產

生快速斷裂產生。 

3.3.4 台車車速 

  事故台車雖有 GPS 車速表，惟該車速表並無記錄功能。 

  第三道班約 15 時整駕駛台車自獨立山站 27K+300 處出發，

沿途車速受坡度影響有快有慢，至 15 時 30 分台車於 14K+300

處自然停止，估算平均車速為 14 公里/小時。 

  另自圖 3.2-4 台車通過第 57 號平交道之監視畫面推算，台車

當下溜逸通過該平交道之車速約為 15.84 公里/小時。 

 

3.4 人員 

3.4.1 人員資格與體格、酒測 

  本事件相關主要人員為 303 台車駕駛與道班領班 2 人。因林

務局尚未提報台車操作人員為行車人員，故 2 人皆非行車人員。 

  依據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林務局人員使用駕駛

機動道班車時，應取得該處（監工區）教育訓練證明者擔任駕駛。 

  林務局表示道班台車駕駛人員及領班為早期進用人員，未留

存教育訓練相關文件資料。 

  台車駕駛 111 年 9 月 12 日與道班領班 110 年 8 月 20 日接受

一般職員體檢檢查，檢查結果合格；事故是日兩人血壓與酒精檢

測皆正常。 

姓名 翁○○ 職稱 工程士 

單位 竹崎監工區 年齡 41 

進入林鐵日期 90 年 2 月 

進入目前單位日期 102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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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前檢測 
酒測：0.00mg/L 

血壓脈搏：122/81，79 

體格檢查 合格 

藥物尿液檢驗 正常 

 

姓名 盧○○ 職稱 助理工程師兼班長 

單位 竹崎監工區 年齡 54 

進入林鐵日期 83 年 11 月 

進入目前單位日期 102 年 5 月 1 日 

勤前檢測 
酒測：0.00mg/L 

血壓脈搏：131/82，87 

體格檢查 合格 

藥物尿液檢驗 正常 

 

3.4.2 人員訪談摘要 

  調查小組於 111 年 12 月 23 日訪談 303 號台車駕駛、道班領

班、竹崎站日勤人員、路線養護業務主管，訪談紀錄摘述如下： 

一、 303 號台車駕駛 

1. 8 點時 303 號台車從樟腦寮開上獨立山去沒有什麼問題，

換好枕木要下山回樟腦寮時煞車壞掉。 

2. 我們抽換枕木時把枕木放在 303 號台車，一邊做一邊推著

台車移動，這時候發現煞車連桿斷掉。 

3. 有建議班長讓它停在獨立山站鎖起來，但班長說遊客會爬

上去玩有危險，所以認為要開下樟腦寮站去。 

4. 302 號台車是好的，同事建議班長讓好的車在前面擋著，

這樣比較好，但是不知道是班長沒有聽到還是怎樣，班長

沒有講什麼，剛好 2 次也要下山來了，叫我先下山去。 

5. 302 號台車是 1 人開台車再載 2 人及工具，我開 303 號台

車只有載小怪手。因為 303 號台車比較大台，其他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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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號台車載不下怪手。載怪手是固定 303 號台車，平常

沒事不會開 303，除非特別跟其他車交換。 

6. 我發現引擎煞車煞不住，我在 26K+600 就跳車，跳車之後

車上面沒有人了。過一段時間他們才過來接我上車，在三

號隧道那邊 303 號台車速度有變慢慢下來，班長下車跑過

去跳上 303 號台車。 

7. 副煞車（緣木煞車）是下雨天的時候會打滑，你煞不住時

可以輔助，所以才叫副煞車，輔助車輛在下雨天的時候比

較不會滑行。 

8. 這一次載運怪手太重，輔助煞車（緣木煞車）沒什麼作用。

之前開 301 台車時有試過只有 2 個人時靠輔助煞車可以停

下來，但是那個是在沒有載很重的東西時試的。 

9. 煞車（鼓煞）若要換是來令片跟盤子整個都要換掉，驗收

時都是班長在驗收要簽名蓋章。 

 
圖 3.4-1 本線約 26K+600 處 

二、 道班領班 

1. 8 點上班，15 至 20 分左右出門到 27K+300 換枕木，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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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樟腦寮吃午飯，吃完再上去獨立山用怪手換枕木，作業

完畢要推台車過來上怪手時，班員告訴我 303 號台車主煞

車壞掉。 

2. 煞車壞掉怎麼上怪手我不知道，事後班員告訴我用木煞車

固定台車後上怪手。 

3. 還沒上怪手之前就知道煞車連桿斷掉，但我仍指示上怪手

試試看，班員有建議我說台車煞車壞掉是否先放在獨立山，

但我擔心遊客破壞台車所以沒留神到煞車已故障這件事，

仍指示開下山。 

4. 那一陣子牙痛又感冒，沒想到煞車壞掉不應該放下山，就

造成今日這件事故。 

5. 班員在 26K+600 跳車，到 24K+300 那邊 303 號台車速度

慢下來，我從 302 號台車上跳下、跑過去跳上 303 號台車，

因為樟腦寮站很多遊客，萬一有遊客或農民在路線上行走

不知道台車沒煞車會有危險，因此我跳上去。 

6. 我上去後嘗試用副煞車（緣木煞車）但沒有效果，在平緩

的坡度有減速效果，但坡度一陡速度又拉升；引擎煞車也

有用，但效果不好，也硬扳變速箱欲改逆向但沒有用。 

7. 大約過 21K+300 已確認停不住，就用無線電通知竹崎「沒

有煞車」，竹崎有三角線，如果能導到三角線就不會影響正

線。 

8. 緩坡處雖然速度變慢但台車仍停不下來，約 16K+650 處速

度變很慢比步行慢，剛好路邊有堆放枕木在，我跳下去打

算搬移枕木擋台車，結果跳下去時沒站好滑倒閃到腰，手

有拉住車但拉不住，後面路段再下坡就沒辦法了。 

9. 我大約跑到 15K+400 的時候後面的 302 號台車接到我上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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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那天工作只帶一支無線電出門，因為道班同仁不喜歡帶無

線電，會影響動作，303 號台車駕駛沒有無線電。隧道長

短會影響無線電通信，長度 100m 以上的隧道大概裡面無

線電就沒有作用。 

11. 以前也有遇過台車路上變速箱故障的情形，這時候會把台

車或用轉盤移出路線做好包覆不要讓外人玩耍破壞，然後

通知廠商來處理。 

12. 原則每個星期五下午是道班保養機具時間，沒有專人負責

檢查固定台車，由大家一起作業測試煞車是否正常、螺絲

是否鬆動，另每月對台車軸承上油時也對煞車等部位做檢

查，並填寫檢查紀錄。道班人員也不是專業，光目視也沒

有辦法看不出這種裂痕。 

13. 302 號台車是每天巡路已換過兩次來令片，303 號台車少

用還沒換過煞車。 

14. 從未在連桿斷掉的拉緊器螺栓調整過煞車，都直接調整來

令片處的鬆緊，副煞車印象中還沒調整過。 

15. 台車機油三個月更換一次，牛油是固定每週五檢查補充，

大家一起作業，沒指定專人負責。 

 

圖 3.4-2 本線約 16K+650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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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竹崎站日勤人員 

1. 下午大概 13 點 40 分左右第三道班用無線電通知我他要去

獨立山，車次編號給他 433，他從樟腦寮到獨立山之間工

作，然後我接到他們通知以後我跟交力坪聯繫辦閉塞，然

後同意他從樟腦寮到獨立山。 

2. 大約到 15 點的左右的時候他用無線電通知竹崎車站他的

工作結束要從獨立山返回到樟腦寮，那我接到他通知以後

我就打電話通知交力坪要辦理閉塞區間從獨立山到樟腦寮。 

3. 3 點 05 分的時候他們通知我從獨立山到樟腦寮，一般的話

正常來講獨立山到樟腦寮他只有只有 4.1 公里而已，正常

的運轉的時間大概不超過 15 分鐘，然後那天我在差不多

15點將近20分左右的時候他在無線電說他的台車有狀況，

因為他那時候情況很不知道為什麼講得很非常的急躁，我

聽不清楚然後我一直重複問他到底有什麼事情，然後他一

直這個過程當中有很詳細就這兩個字就是說「沒擋」，然後

我問他是不是沒有煞車，他在鐵軌上面所以也聽不清楚，

然後我馬上聯繫我們對面的監工區，他們跟我們一樣也是

有那個無線電，然後我問他們聽得清楚他的喊什麼東西？ 

4. 我看那個時間我差不多 15 點 20 左右了因為在我們水社寮

站 2 次車的運行時間正常是 15 點 15 分要說裡面有發到獨

立山，那天他也是誤點 1 分鐘 15 點 16 分的時候開出，通

知我的時候已經 15 點 20 了，所以說他已經發出來將近 4

分鐘了，我看那個時間點所以說我立刻就通知的 2 次車請

他運行到獨立山的時候要暫停等候通知。同時我通知交力

坪車站請他把 214 次車在站暫停，然後差不多在 27、28

分的時候監工區的打電話通知我說他們已經聯繫到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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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組 433 的台車，這是那個台車，他們已經就是就是沒

有煞車經過了樟腦寮站往竹崎的方向，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們就要準備好，他們有要求他在竹崎車站的軌道上要

放那個臨時的攔阻，然後我也同意了，然後呢我要確認台

車他已經過了樟腦寮已經滑向竹崎了，然後我都請聯絡 2

次車跟 214 次車可以從獨立山站往下發樟腦寮站。 

5. 然後在 15 點 30 分左右的時候通知我說他們已經攔阻到

了，一台車已經到了橋上面就是那個他們的第二班的人可

以去把他推回進到我們的側線，然後再過了 15 分鐘以後，

另外一台車是可以動的那一台就直接已經到我們的站內，

我也看到他進站了以後我就通知的 214 跟 2 次車從正常的

行駛。 

6. 然後正常來講 2 次應該在 16 點 09 分的時候到站，然後他

那天 17 分左右的時候到竹崎車站，大概誤點 8 分鐘的時

間，應該不是因為這個台車的事件，因為那一天的旅客有

一組的那個登山客的遊覽車的都上車，從樟腦寮爬獨立山

上人數比較多，所以說造成的原因。所以我們整個完全管

制解除了時候在 16 點 17、18 分左右，我們車子就往嘉義

方向就發過來了。 

7. 我們有 3 位的人員，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時候會發運轉通

告，如果接下來這個禮拜裡面如果有需要用到需要做的那

個貨運的調車或是說那個有狀態，例如列車他要運轉三角

線運轉的話，我們都會調休。 

8. 道班的台車要進出他們的車庫那個轉轍器的方式他們自己

扳轉自己負責，我們車站只負責列車運轉。 

9. 如果說在無人站交會的話是依行駛方向有列車長或副駕駛

扳轉轉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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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就當天因為他當天喊地太急了像我們的無線電話有錄音帶

我們到北門車站他就是把我們所有的過程都都會有出現在

喊的過程都都會都會錄音。 

11. 監控系統是抓無線電的 GPS 訊號，因為獨立山到竹到獨

立山到樟腦寮這一段啊很多的隧道的情況之下你的線上的

GPS 是抓不到那個無線電了。那天確定是一組台車看不到

出現在監控系統，是請監工區用那個電話去聯繫。他們一

個班出去帶一支無線電、兩台車也是一支，監控系統也是

只有那一支無線電看得到。 

12. 列車如依交會通知書在中途無人站交會，依行駛方向由行

駛方向前端之車長或副駕駛下車去扳轉轉轍器。 

 

四、 路線養護業務主管 

1. 台車有幾輛不同時期做的，所以不同時期台車每台都有一

點差異。 

2. 108年開始有開口維修契約，所以是哪個地方有問題要換，

就是開口廠商來修，沒有特別針對每一台台車到底做了哪

些維修做紀錄，這個就要找應該找得到只是需要整理。 

3. 合約就是他開口就是各種零件多少錢，會有零件沒有在價

目表面的東西，所以要慢慢累積，有些項目契約沒有，就

是要獨立在這一個開口合約以外有另外小額採購，我們下

一個年度再把這個有些漏掉零件再放到合約內，109 年就

會有；109 年漏掉再放進了 110 年合約；還是會有一些地

方有漏掉再放次年的合約，項目會越來越完整 

4. 現場監工如果有需求就可以直接聯絡這個開口合約的廠商

去現場維修，不用把車搬到工廠去修也可以。 

5. 預防性的是我們每一個禮拜都會做台車的維修檢查，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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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是不止台車啊，砸道機、工具、怪手都規定是 1 個禮

拜要做一次去保養，這是如果有落實的話應該不會有太多

問題。禮拜五固定是所有養路機器會拆開檢查、板子翻開

之外還會可能夠為零件上油啊、打開確認有沒有掉落遺失

啊，那個都會檢查是落實度的問題。如果知道這個機制流

程，理論上發生這種事情我們那個還在調查有沒有人為的

問題，可能有點人為的狀況的原因。 

6. 開車是每個月都有一次規定的檢查，這個是勞安規定我們

月檢查是一定要做的，然後每台車每天要出去以前要一個

檢點，也是勞安規定了。就是你要用這個工具以前，你要

先確認他是不是正常的運轉，他也有做一個檢點表。 

7. 我目前還沒看到之前的月檢，301、302 都有，還是 303 找

不到三個月內的，我在猜應該是沒有對 303 做月檢。11 月

6 日之前有問同仁，他們的班長的回答說他們通常把 302

跟 303 一起檢查記錄就寫在 302 上，給我答案是這樣。 

8. 我們現階段其實有在檢討了，就是先針對零件的部分啊，

那個連桿我們就把他淘汰掉換成一體成型的，這是明年一

定會處理掉，然後剛剛有提到那個月檢有漏掉的地方，我

自己覺得應該我們要做一個整體的管制，因為這就是現場

有送來我們就看過了，他有做，我們就核章，可是少了一

個 303。 

9. 當天狀況按 SOP 幾種大跟一般行車事故的話就是要成立

一個中心，嚴重程度不同就是處長跟副處長主持的差別。 

10. 那天為什麼沒有成立應變中心？我們服務科有無線電機聽

到線上對話，當天 15 點 20 分那邊就是 2 次跟 214 在線

上，道班就是很急促的在講話，因為竹崎車站好像是回應

不清楚，我們在辦公室裡面也都聽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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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是有聽到事情結束好啦，車的問題，我們大概就知道

說那是那個台車煞車問題，然後就是留意人員的狀況。後

來大概 30 分鐘後，就大概 35 分、40 分有聽到就說好像路

線開通了。那個時間大概 20 分鐘的時間就結束，我們就也

沒有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11. 再過來的話就是我們慢慢的去收集資訊，現場把資訊丟給

我，就是大概那邊的資訊跟車站收到的資訊，然後我們彙

整出來之後，大概在 16 點半過後才在線上通報系統通報。 

 

3.5 運轉 

3.5.1 台車申請行駛正線 

  依阿里山林業鐵路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第 4 點，

各監工區需使用機動道班車時，使用前應將使用日期、時間、區

間、單位、事由等填寫於「機動道班車及手推車使用申請單」內，

向就近站站長申請，站長接受申請時，就申請之使用日期、時間、

區間、單位、事由、對營運班次無影響及是否移出軌外後再繼續

使用等必要事項，應確實核對無誤，始得核准使用。 

  經查本次台車自樟腦寮站往返獨立山站皆依規定申請與核准

（圖 3.5-1），車站亦依使用規定辦理閉塞（圖 3.5-2）。 



 

33 

 
圖 3.5-1 台車使用申請單 

 
圖 3.5-2 竹崎站閉塞密碼使用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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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鐵設有行車監控系統，由無線電車機回傳 GPS 座標後於路

線圖上標示車輛所在區間；然台車並無安裝相關監控設備或無線

電車機，行車監控系統係顯示行車調度無線電手機所回傳之 GPS

座標所在區間。當日第三道班雖出動 302、303 號 2 輛台車，但

僅領班攜帶 1 支無線電，故系統僅能顯示領班攜帶之無線電所在

區間，無法掌握每輛台車位置。 

 

圖 3.5-3 阿里山林業鐵路行車監控系統 

 

3.5.2 台車裝載 

  林鐵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第 19 點規定台車車體

應標示載重量，裝載運轉時不得超過各該車之標示重量。303 號

台車車體標示山地線載重不得超過 8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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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 303 號台車標示乘載限度 

  事故當日裝載怪手 1 輛，依林務局提供資料，怪手型號為

SV08-1A（固定腳仕樣），怪手總重量為 890 公斤（日本 JIS 名

詞：機械質量（濕式質量）=機體質量（乾式質量）+工作所需設

備+附屬器具+油箱裝滿+規定容量之潤滑油與冷卻水），已逾山地

線載重 800 公斤之限制。 

 
圖 3.5-5 怪手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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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6 怪手重量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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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正線其他列車運行狀況 

  第三道班 2 部台車向竹崎站申請閉塞欲自獨立山站駛回樟腦

寮站，竹崎站同意閉塞並給定車次第 434 車次， 

  第 434 次車 15 時自獨立山站出發往樟腦寮站，至 15 時 36

分兩部台車均進入竹崎站止，此時段內嘉義至十字路站正線上尚

有 2 列下山營運列車：第 2 次車阿里山號（十字路→嘉義）、第

214 次車專開列車（奮起湖→嘉義），皆位於第 434 次車後方，台

車前方並無上山列車。 

45.5K奮起湖

40.3K水社寮

34.7K交力坪

31.2K梨園寮

27.3K獨立山

23.1K樟腦寮

18.9K木屐寮

14.2K竹崎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434次台車

214次專車

2次阿里山號

 
圖 3.5-7 事故當下列車運行圖 

 

3.5.4 應變過程 

  依據阿里山林業鐵路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附表一 、阿里山

林業鐵路災害及行車事故規模通報層級一覽表，車輛溜逸事件屬

於丙級規模，不成立應變小組，處本部不成立應變中心。 

  訪談得知當日竹崎站日勤人員自行車調度無線電話接獲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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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班通知煞車故障，通知第 2 次車於獨立山站停車待命、請交力

坪站通知第 214 次車於梨園寮站待命，確保後續列車不進入前方

列車所在之區間，並聯絡竹崎監工區人員協助應變：先於車站股

道堆置枕木設置攔截點，後扳轉道岔擬促使台車轉往三角線止衝

擋，所幸台車於第 13 號橋自行停止。 

竹崎

道班車庫

上
山
方
向

往
樟
腦
寮

下山方向

往嘉義

1.堆置枕木
設攔截點

2.扳轉道岔
開通三角線

3.台車於站
外自然停止

 
圖 3.5-8 竹崎站應變情形 

 
圖 3.5-9 竹崎站設置攔截點堆放枕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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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0 竹崎站三角線 

 

 

圖 3.5-11 牛稠溪橋（台車停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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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道班領班通知車輛煞車失靈 15 時 19 分至車輛停止移入竹

崎站止約 15 時 34 分止，歷時 15 分鐘，林務局林鐵及文化資產

處鐵路服務科雖亦自無線電通話內容得知有事件發生，未俟竹崎

站通報即以電話聯繫竹崎站欲瞭解細節，尚處於資料蒐集階段時

事件已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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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原因分析 

  經綜整第參章事實發現，發現本次事故中存有下列問題： 

一、 本次事故中主煞車（木塊輪緣煞車）性能不足以停下台車。 

二、 道班台車駕駛習慣以副煞車（來令片鼓式煞車）剎停，道班在

已知台車副煞車連桿斷裂無法作用之情形下，仍冒險使用台車

載運怪手下山。 

三、 台車裝載怪手之重量 890 公斤，已逾車體標示山地線行駛允許

之最大載重量 800 公斤。 

四、 台車採購文件說明驗收方式為載運 7 人以上順利爬坡，未說明

煞車性能訂定需求與驗收標準。 

五、 現有台車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方式無法察覺零件出

現金屬疲勞之異狀，致無法及早發現副煞車連桿故障前兆。 

六、 林鐵行車位置系統對於台車仰賴行車調度無線電話回傳 GPS

座標以確認台車位置，道班出動多輛台車僅攜帶1支無線電話，

對於其他未攜帶無線電話之台車無法掌握所在位置。 

七、 林鐵本線多處車站為無人站，列車交會作業由車長或司機員於

進站前停車下車操作轉轍器，溜逸下山車輛沿途車站無人可應

變攔截。 

 

4.1 直接原因 

一、 副煞車（鼓煞）連桿之花籃螺絲斷裂導致系統無作用、主煞車

（木塊）與引擎煞車之減速性能不足以停住台車。 

二、 在已知常用副煞車之連桿斷裂、無法作用情形下，仍冒險行駛，

致使台車失控無法停車。 

三、 依金屬工業研發中心報告，「……取花籃螺絲螺紋斷裂處進行金

相組織分析，花籃螺絲斷裂起始於牙谷處，斷裂面呈現穿晶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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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形貌，螺紋牙谷有軋延組織與微小裂痕生成……」。本台車副

煞車連桿因長期操作使用業已於螺絲內部出現裂紋，惟因裂紋

細小未能經由目視檢視發現，出現裂紋處其金相組織已產生變

化，當再持續施以外力情況下，即易因應力集中產生斷裂。 

 

4.2 間接原因 

一、 303 號台車副煞車連桿設計有張緊調整螺絲，易於螺紋谷處造

成應力集中現象。 

二、 台車超載，可能導致動力煞車與主煞車系統軔力不足以停住台

車。 

 

4.3 違失事項 

4.3.1 監理法規違失事項 

  本事故經查尚無違反鐵路法相關法規事項。 

 

4.3.2 違反鐵路機構規章事項 

一、 台車發生故障未移出軌外仍繼續使用。 

(一) 違反規章：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第 18 點：「使

用機動道班車時，須有該車發生故障時足以迅速移出軌外

之人數隨乘或攜帶轉向架，始得使用。」 

(二) 違章情形：303 號台車煞車連桿斷裂無法操作，未將台車

移出軌外等候救援，仍冒險自獨立山站下山駛回樟腦寮站。 

二、 超載 

(一) 違反規章：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第 19 點：「機

動道班車應於車體上標示載重量，裝載運轉時不得超過各

該車之標示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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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違章情形：303 號台車標示山地線載重不得超過 800 公

斤，然當日載運重量達 890 公斤，已逾載重限制。 

三、 未落實定期檢查 

(一) 違反規章：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第 24 點：「機

動道班車應作定期維修檢查及使用前檢查，並收容在固定

處所，其車輪或轉、傳動部門應予加鎖，作妥防動措施。」 

(二) 違章情形：未落實對 303 號台車每月進行定期檢查並留

存檢查紀錄。 

 

4.4 鐵路機構辦理改善情形 

  本事故發生後，經林務局檢討改進，研擬下列改善作為： 

一、 全面就同類型台車檢視煞車連桿有無異常。 

二、 已委請機械技師測試台車外，將再進行檢查簽認。 

三、 研議修正規章，辦理台車駕駛之訓練考核及技能檢定等作業。 

四、 持續爭取經費研發安全巡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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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應行改進事項與建議 

  本事故調查專案小組根據前述事實發現，提出 7 項應行改進事項

及 5項建議事項，作為本局後續監督鐵路機構檢討改進之參處，其中： 

一、 應行改進事項：指與事故原因有直接關聯之檢討改進事項。 

二、 建議事項：指與事故原因無直接關聯，但有助於提升行車安全之

檢討改進事項。 

5.1 應行改進事項 

一、 台車任一煞車裝置發生故障，應立即禁止行駛並移出軌外，請訂

定出車前標準檢視單（作業檢點表），並納入相關處置規定。 

二、 請檢討台車定期檢查作業方式，對具安全關鍵性之零件應評估採

預防性維修。 

三、 請針對車輛溜逸事件，建立車站、監工區與沿線列車之應變作業

程序。 

四、 台車駕駛人員資格應定期辦理回訓、考核並留存紀錄，以維持認

證有效性。 

五、 駕駛台車人員應攜帶行車調度無線電話並登錄行車監控系統，以

確認每輛台車所在位置。 

六、 請落實辦理台車之定期檢查，並確實做成紀錄。 

七、 請落實管理台車載運重量，不得逾限。 

 

5.2 建議事項 

一、 建議檢討台車動力與煞車性能，重新評估台車可裝載之最大重量。 

二、 日後新購台車，建請研議將煞車性能之要求及其驗收方式納入採

購規格文件。 

三、 依據主、副煞車性能與目的、操作方式，重新檢討其定位。 

四、 建議對煞車連桿做測試，以確認連桿斷面大小所能承擔之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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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檢視主煞車木塊光滑度、磨損情形並研訂汰換標準，或研議

改用其他摩擦係數較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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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行車調度無線電話通聯紀錄譯文 

檔名(年月日_時分秒) 通聯內容 

20221107_151903 竹崎車站、竹崎車站，第三道班呼叫。竹崎車站、

竹崎車站，第三道班呼叫。我們的台車煞車斷掉，

現在空車溜下去。 

你講慢一點我聽不清楚，麻煩請慢慢講。 

下去了，快點、趕快點啊。 

麻煩請重複，我聽不清楚。 

快一點，現在沒有人在上面，快點啊 

聽不清楚，你慢慢講 

煞車斷掉台車現在上面沒有人 

聽不清楚咧，你在喊什麼？ 

20221107_152007 道班，竹崎呼叫道班，麻煩請重複 

收到，竹崎車站 

竹崎收到，請慢慢講 

20221107_152030 第三道班、第三道班，竹崎呼叫 

竹崎站道班呼叫，我們的台車煞車壞了，一直往山

下去。 

要快到竹崎去。 

竹崎車站，你有收到嗎？ 

你聲音收訊我聽不清楚，你煞車有問題嗎？ 

煞車斷掉 

20221107_152115 聽不清楚哩 

煞車壞掉 

20221107_152149 第三道班、第三道班，你現在位置在哪？ 

竹崎車站，這樣你有收到嗎？ 

班長你慢慢講，我聽不清楚，你現在在木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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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名(年月日_時分秒) 通聯內容 

我們台車一條路~!@#$#【收訊不清】 

~!@#$#【收訊不清】 

你看看能不能追上 

報告你的正確位置就好啦 

20221107_152235 2 次，你們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 13 號隧道 

【收訊不清】 

我們要進到第三道班範圍內，現在要知道他們位置，

所以我們慢行喔 

請你們先在獨立山稍候 

你是說在獨立山等你嗎？ 

在獨立山等我 

第三道班、第三道班，請問你位置在哪裡？ 

20221107_152357 竹崎竹崎，還是要麻煩第三道班他打內線到竹崎監

工區，再請竹崎監工區打內線給你，這樣比較快喔 

好，第三道班【…收訊不清】 

20221107_152429 第三道班、第三道班，竹崎呼叫 

20221107_152453 ○○大哥，你打內線，打他的手機比較快 

20221107_152504 第三道班、第三道班，竹崎呼叫 

20221107_152627 ●●，號誌準備好了嗎？ 

我這準備好了 

收到，214 交力坪請開車 

20221107_152645 竹崎竹崎，有方便詢問第三道班的位置在哪裡嗎？ 

現在在呼第三道班 

20221107_152659 儘量慢行，2 號請在獨立山待命 

獨立山待命，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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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名(年月日_時分秒) 通聯內容 

20221107_152729 214、214，慢慢開到梨園寮就好 

214 收到 

20221107_152744 ●●●，你要扳分道 

我知道，我看一下 

交力坪，214 在哪裡？ 

交力坪收到 

先不要放、先不要放 

○○大哥，那個先叫他在梨園寮那邊等 

那個 214 太近了啦 

20221107_152844 竹崎，交力坪呼叫 

先把他放到梨園寮，到梨園寮暫停 

○○大哥，那個跟有跟他講說慢慢開下去，到梨園

寮那邊等指示這樣 

收到，謝謝。 

20221107_152914 第三道班、第三道班，回報你們現在的位置 

20221107_153035 2 次，竹崎呼叫 

20221107_153043 2 次收到 

20221107_153051 2 次，竹崎呼叫 

20221107_153107 竹崎車站，2 次收到，請講 

你們現在可以到樟腦寮，到樟腦寮後等竹崎通知 

到樟腦寮後等竹崎通知，收到 

20221107_153202 第三道班、第三道班，竹崎呼叫 

20221107_153251 竹崎，2 次呼叫，我們現在要從獨立山開到樟腦寮 

好，2 次開到樟腦寮 

收到 

20221107_153309 2 次車長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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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名(年月日_時分秒) 通聯內容 

▼▼大哥幫我叫那個人不要走那個走道 

好，收到 

2 次車長準備好，我們獨立山請開車 

2 次車長收到 

20221107_153516 車站，○○大哥，第二道班呼叫 

第二道班，請講 

台車、第三班現在來到竹崎，我們收進來了 

總共來幾台？他們兩台車咧 

我只收到他們掉下來這組而已，其他兩組我不知道，

可能要問他們 

班長你是呼第三班台車 

20221107_153615 第三道班、第三道班，竹崎呼叫 

收到，我們已經到九老山平交道了 

你們這一組台車已經到竹崎了，這一組台車第二道

班幫你們收起來了 

收到 

20221107_153639 2 次，2 次竹崎呼叫 

20221107_153704 竹崎呼叫 

竹崎，214 可以從梨園寮開了嗎？ 

你可以下來，路線淨空了 

2 次在獨立山嗎？ 

現在快到樟腦寮了 

好，謝謝喔 

20221107_153734 214 開到獨立山可以繼續開 

20221107_153752 2 次，2 次竹崎呼叫 

2 次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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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名(年月日_時分秒) 通聯內容 

到竹崎路線都開通了，第三班的台車已經到竹崎了。 

20221107_153825 2 次有收到嗎？路線全部都開通了 

路線全部開通，收到。 

20221107_153921 竹崎、交力坪，214 過梨園寮 

過梨園寮，竹崎收到 

過梨園寮，交力坪收到 

20221107_154708 竹崎，2 次呼叫，我們現在準備要從樟腦寮去竹崎 

路線開通、路線開通 

收到，2 次車準備好要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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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軌道 111 年第 4 季檢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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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機動台車採購備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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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道班台車操作保養維護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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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花籃螺絲金屬破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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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林鐵災害及行車事故規模通報層級一覽表 

附表一 、阿里山林業鐵路災害及行車事故規模通報層級一覽表 
規模 丙級 乙級 甲級 

災害狀況 一、未達乙級狀況,預估路

線或設備車輛無法修

復與開通或無法執行

有效救援措施時.列

車誤點 90 分鐘以內。 

二、發生鐵路行車規則之

異常事件-1.列車或

車輛分離.2. 列車或

車輛溜逸.3.危險品

洩漏.4.駕駛失能.5.

天然災變 6.列車取

消 

三、鐵路有危安狀況未發

生災害時。 

四、旅客在站間滯留超過

30 分鐘。 

 

一、發生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2 條之一般行車事

故： 

1.側線衝撞事故。 

2.側線出軌事故。 

3.側線火災事故。 

4.平交道事故 

5.死傷事故 

6.設備損害事故：因列

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

天然災變造成設備或

結構物新臺幣 150 萬

元以上之損害。 

7.運轉中斷事故:因列

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

天然災變造成 60 分鐘

以上之運轉中斷，其中

運轉中斷指正線任一

路段雙向列車均無法

運轉之情事。 

二、鐵路有危安狀況發生災

害時。 

一、發生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1條之重大行車事

故： 

1.正線衝撞事故  

2.正線出軌事故 

3.正線火災事故 

二、鐵路因行車事故致路線

中斷，無法於八小時內

恢復通車者。 

三、鐵路因行車事故致旅客

在站間滯留超過四小

時或隧道內滯留超過

半小時，無法執行有效

救援措施者。 

四、具新聞性、政治性、社

會敏感性或上級機關

指示成立。 

 

通報單位 一、鐵路服務科 

二、林務局 

三、交通部鐵道局 

一、鐵路服務科 

二、林務局 

三、地方消防及警政單

位 

四、交通部鐵道局 

一、鐵路服務科 

二、林務局 

三、地方消防及警政單

位 

四、交通部鐵道局 
應變小組 不成立 成立 成立 
處本部進

駐應變中

心 

不成立應變中心 

 

一、召集人: 副處長。 

二、輪值人員:秘書或各

科室主管。 

一、召集人: 處長。 

二、輪值人員:秘書或各

科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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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事故

事件種類 

 (1) 發生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1 條之重大行車事故，依下列說明填寫種類： 

- 正線衝撞事故：指於正線發生列車互相、車輛互相、或列車與車輛互相間之

衝撞或撞觸。 

- 正線出軌事故：指於正線發生列車或車輛傾覆或脫離軌道。 

- 正線火災事故：列車或車輛於正線發生火災。 

 (2) 發生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2 條之一般行車事故，依下列說明填寫種類： 

- 側線衝撞事故：指於側線發生列車互相、車輛互相、或列車與車輛互相間之

衝撞或撞觸。 

- 側線出軌事故：指於側線發生列車或車輛傾覆或脫離軌道。 

- 側線火災事故：指列車或車輛於側線發生火災。 

- 平交道事故：指列車或車輛於平交道與道路車輛或行人發生衝撞或碰撞。 

- 死傷事故：指除前列各款外，因列車或車輛運轉或跳、墜車致發生人員死亡

或受傷之情事。 

- 設備損害事故：指除前列各款外，因列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天然災變造成設

備或結構物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損害。 

- 運轉中斷事故：指除前列各款外，因列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天然災變造成一

小時以上之運轉中斷。 

(3)  發生鐵路行車規則 122-3 條之第 1 款、第 4 款或第 13 款至第 16 款之異常事

件，依下列說明填寫種類： 

- 列車或車輛分離：指列車或車輛非因正常作業所致之分離。 

- 列車或車輛溜逸：指列車或車輛未經駕駛員或相關人員操作控制、或錯誤操

作之移動。 

- 危險品洩漏：指瓦斯、火藥或其他危險品從列車或車輛顯著洩漏之情事。 

- 駕駛失能：指駕駛人員於駕駛列車或車輛過程中，因身心健康因素，致無法

安全駕駛或完成勤務之情事。 

- 天然災變：指強風、豪大雨、洪水、地震等其他自然異常現象，致影響列車

正常運轉之情事。 

- 列車取消：指前列各款以外之事件，造成未依規定或未經核准取消時刻表訂

列車班次之情事。 

 

 


